附件

包头市主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一、调整范围
包头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、包头首创黄河水源供水有限公司趸售水价和直供工业水价；包头市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供终端非居民水价和特种行业水价；终端居民和绿化用水价格不作调整。
二、调整方案

我市主城区现行自来水价格是2015年调整的。根据《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住建部令2021年第46号）的规定，城镇供水价格监管周期原则上为 3 年；制定城镇供水价格应当遵循覆盖成本、合理收益、节约用水、公平负担的原则。为促进供水行业良性健康发展，按照“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”的原则，拟定以下调整方案：
趸售水价：由1.27元调整至1.08元，下调0.19元；

非居民水价（含首创直供工业水价）：由3.47元/立方米调整至3.85元/立方米，上调0.38元/立方米；
特种行业水价：由19.97元/立方米调整至25元/立方米，上调5.03元/立方米。 

三、保障措施

一是加强企业管理，提高服务水平。供水企业要加强内部管理和强化自我约束，严格控制人员的不合理增长，加快技术进步，着力降低管网漏损，努力降本增效，提升服务水平。

二是加强价格监督检查。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强化供排水价格监管工作，及时组织开展巡查检查，依法严肃查处价格违法行为，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。
三是加强宣传舆论引导。通过报纸、电视、广播、网络等媒体做好政策宣传解读，正确引导社会舆论，要让人民群众了解调整供水价格的目标和意义，解答群众关心的问题，为供水价格调整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